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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住房城乡建设厅，海南省水务局，

北京、天津、上海市水务局，重庆市市政管委： 

    近期，部分城市相继出台了城市供水价格调整方案，对于促进节约用水和水

污染防治，缓解供水和污水处理单位的运行困难，保障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行业

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有少数地方因调价方案和调价程序不完善，宣传

解释工作不到位，群众反映强烈。为确保水价调整工作的规范有序，现就有关问

题通知如下： 

    一、明确水价调整的总体要求。当前，水价调整的总体要求，一是要以建立

有利于促进节约用水、合理配置水资源和提高用水效率为核心的水价形成机制为

目标，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二是要统筹社会经济发展和供水、污水处理行

业健康发展的需要，重点缓解污水处理费偏低的问题。要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力，

合理把握水价调整的力度和时机，防止集中出台调价项目。三是要切实做好宣传

解释工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确保水价调整工作的平稳实施。 

    二、严格履行水价调整程序。一是加大成本监审力度。要加强对城市供水定

价成本的监审，完善成本约束机制，促使供水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和强化自我约束，

切实加大水费收缴力度，严格控制人员的不合理增长，着力降低管网漏损，抑制

不合理的成本支出。二是依法履行听证制度。水价调整方案的制定和出台，要充

分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加强与听证参加人及社会各界的沟通，提高水价决策

的透明度。三是合理确定水价调整时机和力度。各地要统筹考虑本地区水价调整

工作，区分轻重缓急，合理把握水价的调整节奏和调整幅度，水价矛盾积累较大

的地区，要统筹安排，分步到位。 

    三、完善水价计价方式。一是积极推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和非居民用

水超定额用水加价制度。具备条件的地区，要尽快实施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



制度，合理确定不同级别的水量基数及其比价关系，减少水价调整对低收入家庭

的影响，提高居民节水意识。对非居民生活用水，要继续实施超定额累进加价制

度。二是尽快对环卫、绿化等市政公用设施用水实行计量计价。实施按用水量计

取水费，促进节水和降低供水企业产销差。三是适当确定各级水量间的差价。实

行阶梯式水价和超定额加价的城市，可在合理核定各级水量基数的情况下，适当

扩大各级水量间的价差，促进节约用水。 

    四、理顺水价结构。一是简化水价分类。要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促

进节水和公平负担”的原则，综合考虑当地各类用水的结构，逐步将现行城市供

水价格分类简化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用水三类。其中，非居

民生活用水包括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等。特种用水主要包括

洗浴、洗车用水等，特种用水范围各地可根据当地实际自行确定。二是突出调整

重点。污水处理费偏低的地区，调整城镇水价时要优先调整污水处理费标准。同

时，要综合考虑供水和污水处理单位的运营情况，着力解决供水和污水处理行业

发展面临的问题，促进供排水行业协调发展。三是理顺再生水与城市供水的比价

关系。各地要加大再生水设施建设的投入，研究制定对再生水的生产使用的优惠

政策，努力降低再生水使用成本。再生水水价的确定，要结合再生水水质、用途

等情况，与自来水价格保持适当差价，鼓励再生水的使用。具备条件的地区，要

强制部分行业使用再生水，扩大再生水使用范围。 

    五、做好对低收入家庭的保障工作。为避免调价对低收入家庭产生较大影响，

各地在调整水价时要充分考虑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要根据水价调整的影响，

对低收入家庭因地制宜地采取提高低保标准、增加补贴等多种方式，确保其基本

生活用水，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不降低。 

    六、加强宣传解释。要充分认识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的重要性，将宣传解释工

作贯穿于水价调整的全过程。要拟定详细和便于社会理解的宣传方案，采取多种

方式，向群众充分解释当前水资源和水污染治理面临的形势，加大节水和污水处

理力度的紧迫性，供水及污水处理单位运行面临的困难，对低收入家庭的照顾措

施，以及政府在供水及污水处理等方面的投入和补贴政策等相关措施，全面阐述



水价调整的必要性，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为推进水价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水价调整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各级价格、建设主管部门要在当地党委、

政府的领导下，审慎决策，密切配合，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把握水价调整时机，

统筹考虑与其他价格改革的衔接，加强跟踪调查和指导，稳妥地做好水价调整工

作，确保水价调整平稳实施。各地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情况，请及时向国家发展

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反映。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二〇〇九年七月六日 

 


